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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协国际合作部关于征集2026年
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重点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全国科技大会等系列会议精神，中国科协充分发挥民间科技外交骨干作用，积极推动建设中国科协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根据有关工作部署，现启动2026年中国科协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重点项目征集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总体安排

2026年，中国科协拟面向重点国别和区域建设中国—中亚、中国—东盟、澜湄区域、中俄、中美、中欧、中国—南非、中非、中拉、中阿等十个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各机制重点项目应符合党中央外交方针政策，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突出科技人文交流特点和科协系统业务特色，聚焦前沿科技发展趋势及双边科技创新合作重点领域。2026年度各机制重点支持方向请见附件1。
二、项目要求

1.支持在中国科协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面向重点国别和区域开展各类双边交流活动，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与

	


对口科技组织或社团建立机制性合作（如签署合作协议文件，开展机制性交流等），组织学术交流研讨、培训活动、人员交流、面向特定科技群体的专题交流活动，开展科学普及、科学文化方面双边合作等。原则上不支持课题研究、平台建设、技术应用类项目。

2.对于各面向重点区域的交流机制，优先支持与区域内多个国别开展交流合作的项目。
3.各项目应突出科技交流合作的人文属性，面向服务领军科技人才、工程师、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少年等重点人群搭建有针对性、多样化的交流平台。

4.各项目申报单位应自行履行有关活动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合法合规开展。
三、项目申报单位条件
1.本项目的承担单位包括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简称全国学会），中国科协推动在华成立的国际科技组织（以下简称国际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以下简称省级科协），以及由全国学会、国际组织或省级科协牵头的联合体。
2.申报单位应建立专职领导牵头负责项目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具备完备的计划及实施项目所需的人才、资源等保障条件。
3.有以下情况的单位，不得申报项目：

（1）两年内未按要求完成中国科协国际合作部资助或委托项目的；

（2）两年内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被中国科协通报并限期整改的。

四、后续工作

1.请各有关单位按照要求填写并提交项目申报书。每个重点项目填报一份申报书，每个单位可报送多个项目。

2.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经国际合作部认定后，拟纳入有关双边机制。

3.对于合作基础好、交流形式和领域属于各机制重点支持方向的项目，国际合作部将视情给予部分经费资助。有关事宜后续将一对一通知各项目单位。

五、报送方式及联系方式

2026年1月15日前，请各申报单位将项目申报书（附件2）电子版（含签字盖章后扫描件及WORD版）发送至电子邮箱guoyunlong@cast.org.cn及qijiaru@cast.org.cn。

联系人：郭云龙  010-62013138

戚嘉洳  010-68572060
附件：1.2026年中国科协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重点支持

方向

2.2026年中国科协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重点项目

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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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国际合作部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1

2026年中国科协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重点支持方向

一、中国—中亚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弘扬“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重点支持贸易畅通、产业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农业现代化、人员往来便利化等中国—中亚六大优先合作方向合作交流。

2.支持与中亚五国在能源（绿色技术、清洁能源等）、农业（智慧农业、荒漠化治理等）、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二、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落实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重点支持在互联互通、海上合作、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合作等四大优先领域开展合作交流。

2.优先支持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共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助力东盟国家相关能力提升，构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3.支持与东盟国家在交通运输、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防灾减灾、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的交流合作，培育发展新动能。

4.支持开展海洋产业、海上互联互通、海洋生态环保等海洋科技创新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建设蓝色经济伙伴关系。
三、澜湄区域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弘扬“发展为先、平等协商、务实高效、开放包容”的澜湄精神，巩固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重点支持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领域的合作。

2.支持推动六国在互联互通、能源、数字经济、标准化等方面的合作，深化融通发展。

3.支持加强澜湄国家在水资源开发管理、气象、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促进地区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

4.密切人文交流，支持六国青年科学家、青少年等特色交流活动，提升澜湄国家共同体意识。
四、中俄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支持中俄两国科技界持续巩固各领域协作。

2.支持两国科技界、工程界在互联互通、能源、农业、新型工业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经贸合作。

3.支持在信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卫生健康、北极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提升科技创新领域合作水平。

4.支持面向重点科技人群的人文交流活动；支持地方合作和边境合作；支持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
五、中美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支持与美科技界在各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基础科学及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全球发展重点议题等方面开展对话，鼓励在人工智能治理等新兴领域探索对美交流空间。

2.支持有关科技社团与美国对口组织建立机制性合作，支持领军科技人才和青年科学家与美国同行开展机制性对话交流和人员往来。
六、中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围绕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重点支持拓展与欧洲国家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中欧绿色和数字伙伴关系的交流合作。

2.支持与欧洲国家开展科学文化及科学传播领域。

3.支持领军科技人才和青年科学家与欧洲同行开展机制性对话交流和人员往来。
七、中国—南非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支持深化在农业、卫生、医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合作；支持聚焦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助力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

2.支持在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
八、中非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践行真实亲诚理念，重点支持有助于推进中非现代化六大主张和十大伙伴行动的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2.支持与非洲国家在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互联互通，树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开展节能技术、绿色低碳领域等交流培训；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助非洲国家弥合智能鸿沟、数字鸿沟，与非洲携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共同打造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3.围绕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有关安排，支持人员往来，厚植中非友好事业的社会基础。
九、中拉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重点支持落实中拉五大工程的交流合作，共谋发展振兴，助力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2.支持与拉美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农业与粮食安全、能源资源、数字技术、航天、卫生健康等领域交流合作。

3.支持中拉青年科学家开展机制性对话交流和人员往来。
十、中阿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1.弘扬“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重点有助于推进中阿“八大共同行动”的交流合作。

2.支持提升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水平，支持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空间信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3.支持中阿青年科学家开展机制性对话交流和人员往来。
附件2

2026年中国科协双边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重点项目申报书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联   系   人
	

	手机
	

	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及邮编
	

	填报时间
	


填  报  说  明
1．本申报书是申报中国科协项目的依据，填写内容须实事求是，表述应明确、严谨。相应栏目请填写完整。格式不符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
2．项目内容较多时，可另附页。
3．项目申报书填好后，须由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按照项目申报通知要求报送。
	一、项目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地  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邮政编码
	

	负责人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项目实际承担单位
	（项目实际承担单位与项目申报单位不一致时请填写）

	二、项目基本情况

	所属合作

机制
	
	合作国别
	（涉及多个合作国别的请全部列出）



	时间
	（非一次性活动可据实填写）


	地点
	

	交流规模
	（活动类、人员交流类项目请写清总体参与人数；无法量化规模的项目可不填写）


	外方人员数量
	（活动类、人员交流类项目请写清外方参与人数；无法量化的项目可不填写）



	项目类型（可多选）
	□建立或巩固双边合作机制   □学术研讨  □培训活动

□科学普及、科学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     □人员交流

□面向特定科技群体的专题交流活动（如青年科学家对话等）                   
□其他（请注明）                              

	三、合作基础

	前期开展

情况
	此前是否开展过该项目或类似项目？  □是   □否
如选择“是”，请在下方简述前期开展情况。

（请在此填写项目前期开展情况）

……

	合作组织

情况
	是否计划与国外对口组织合作开展本项目？  □是   □否
如选择“是”，请在下方列明合作组织名称并简要说明合作基础。

	
	合作组织 1
	

	
	合作基础
	

	
	合作组织 2
	

	
	合作基础
	

	
	……（可补充）

	其他对外合作基础
	（如有与开展本项目相关的其他对外工作基础，可在此注明。没有补充信息的可不填写。）

……

	四、工作设想

	请简要写明项目设计基本思路、主要活动安排等。



	五、经费需求 

是否申请中国科协经费资助本项目？  □是   □否
如选择“是”，请在下方填写大致经费需求。

	自筹经费数额
	
	申请资助经费数额
	

	六、申报单位审核意见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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